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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東週年大會補充通告

茲提述德琪醫藥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21年4月23日之股東週年大會
（「股東週年大會」）通函（「原股東週年大會通函」）及通告（「原股東週年大會通告」），當
中載列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供股東批准之決議案詳情。

茲補充通告本公司將按原定計劃於2021年6月18日（星期五）上午十時三十分假
座中國上海市長寧區中山西路1065號SOHO中山廣場B座1206-1209室舉行股東週年大
會，除原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之決議案外，亦考慮及酌情批准下列決議案為普通決
議案：

普通決議案

7. (i) 委任Kevin Patrick Lynch博士為執行董事。

(ii) 委任龍振國先生為執行董事。

承董事會命
德琪醫藥有限公司

董事長
梅建明博士

香港，2021年6月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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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註：

1. 有關上述決議案的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6月2日的補充通函。

2. 由於原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寄發後提呈額外決議案，原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連同原股東週年大會通
函一併寄發之原代表委任表格（「原代表委任表格」）並不包含本補充通告內載列所提呈之額外決議
案。就此，本補充通告隨附股東週年大會適用之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（「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」）。

3. 倘若股東尚未根據原代表委任表格印備的指示將其交回，且有意委派委任代表代其出席股東週年大
會，其須遞交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。於此情況下，股東毋須遞交原代表委任表格。

4. 倘若股東已根據原代表委任表格印備的指示將其交回，其應注意：

(1) 倘若股東未有交回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，則原代表委任表格於填妥的情況下將視作股東遞
交的有效代表委任表格。原代表委任表格指定的委任代表亦將有權根據股東先前作出的指
示或自行酌情（倘未獲有關指示）就股東週年大會上妥為提呈的任何決議案進行投票（包括補
充通告所載的補充決議案）。

(2) 倘若股東已於股東週年大會指定舉行時間48小時前交回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，則經修訂代
表委任表格於填妥的情況下將視作股東遞交的有效代表委任表格。

(3) 倘若股東於補充通告所載截止時間後交回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，則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將
視作無效，且將不會撤銷股東先前遞交的原代表委任表格。原代表委任表格於填妥的情況
下將視作股東遞交的有效代表委任表格。原代表委任表格指定的委任代表亦將有權根據股
東先前作出的指示或自行酌情（倘未獲有關指示）就股東週年大會上妥為提呈的任何決議案
進行投票（包括補充通告所載的補充決議案）。

5. 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亦分別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(http://www .hkexnews.hk)及本公
司網站(www.antengene.com)。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必須根據其所載的指示填妥及簽署，並連同任
何經簽署之授權書或經公證人簽署證明之授權書副本，盡快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
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，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，惟無論如何須於股
東週年大會或續會（視情況而定）指定舉行時間48小時前送達，方為有效。　閣下填妥及交回經修訂
代表委任表格後，仍可依願親身出席股東週年大會或其任何續會，並於會上投票。

於本補充通告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梅建明博士、John F. Chin先生
及劉翼騰先生；非執行董事曹彥凌先生、李甄先生及陳侃博士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
Mark J. Alles先生、錢晶女士及唐晟先生。


